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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

006142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2018年7月11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鑫元
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12月18日

2025年12月18日

2025年12月18日

2025年12月18日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1、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该封闭期首日的 3个月对日
（如该对日为非工作日或无该对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止。本基金自每个
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
务。本基金每个开放期原则上不少于1个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2、自 2025年 12月 18日起（含该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含该日）为本基金的开放
期，在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申请，敬请投资者留意，申购、赎
回和转换的具体办理时间为开放期内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含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含定投）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金

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含定投）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已
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
制。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
为准。

2、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2 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

申购本基金，申购费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M）

M＜100万元

1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申购费率

0.6%

0.4%

每笔1000元

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因红利再投资
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

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
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规定请参见
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并在不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5、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
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份。某笔赎

回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某一销售机构单个交易账户的份额余额少于1份的，基金管理
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
额。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25%应归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
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但对于持续持有基金份额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
费，将全部计入基金财产。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时间（Y）

Y＜7天

7天≤Y＜45天

Y≥45天

赎回费率

1.5%

0.1%

0%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并在不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权益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
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4、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本基金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
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5 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
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2、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
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照
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3、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4、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A=[B×C×(1-D)/(1+H)+G]/E
F=B×C×D
J=[B×C×(1-D)/(1+H)]×H
其中，
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为货币基金份额的未支付收益（如有，具体参见公司相关公告及各销售机构规

则）；
H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H=0；
J为申购补差费。
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资金的

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
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举例：某基金份额持有人（非特定投资者）持有鑫元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 10,000
份,假设转出鑫元货币市场基金A类（没有未支付收益），转换为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日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净值
为1.0100元，申购补差费率为0.6%，则可得到的转换的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为：

转出金额=10,000×1.0000=10000元
补差费=[10,000/（1+0.6%）]×0.6%=59.64元
转入金额=10000-59.64=9940.36元
转入份额=9940.36/1.0100=9841.94份
5、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和本公司的网上交易系统

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享受零申购补差费率优惠，只收取赎回费。基金原转换补差费率
为固定费用的，不享有零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可与我司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时，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除直销机构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
是否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注：同一只基金不同类型份额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2、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

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3、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

则提交申请，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4、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具

体办理规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若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存在暂停或限制（大
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等情形的，则互相转换的业务将受限制，具体
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
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5、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转换出的基金份额遵循转换出基金赎回业务的相关
原则处理。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销售机
构的相关规定。

6、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
金合同规定的处理程序进行受理。

7、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转
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
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基金转换后可赎
回的时间为T+2日。

8、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9、除直销机构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是否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6 基金销售机构
6.1 场外销售机构
6.1.1 直销机构
机构名称：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909号12层
直销电话：021-20892066
直销传真：021-20892080
客服电话：400-606-6188
官方网址：www.xyamc.com
6.1.2销售机构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398号兴业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398号兴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吕家进
客服电话：95561
网址：www.cib.com.cn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客服电话：95511
网址：www.bank.pingan.com
（3）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客服电话：95574
网址：www.nbcb.com.cn
（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
法定代表人：谢宁
客服电话：95302
网址：www.njcb.com.cn
（5）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021-54509977
网址：www.1234567.com.cn
（6）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501号6211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500号10楼
法定代表人：陶怡
客服电话：021-20435200

网址：www.ehowbuy.com
（7）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400-032-588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8）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10层1206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10层1206
法定代表人：彭浩
客服电话：010-88499161
网址：www.taixincf.com
（9）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719室
办公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719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服电话：4000-211-768
网址：www.qieman.com
（10）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
客服电话：86-25-83387793
网址：www.htsc.com.cn
（11）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海晏北路565、577号8-11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海晏北路565、577号8-11层
法定代表人：李抱
客服电话：0574-87082011
网址：www.yongxingsec.com
（12）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众仁路399号运通星财富广场1号楼B座14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众仁路399号运通星财富广场1号楼B座14层
法定代表人：杨新章
客服电话：021-68595755
网址：www.huaruisales.com
（13）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办公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客服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调整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7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鑫元

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在封闭期内，基金
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在开放
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销售机构网站或者
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
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2、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

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3、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

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申购、赎回及转换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
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855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5-065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5号国人通信大厦A栋

10楼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群女士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72人，代表股份数量157,072,600股，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41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人，持有股份数量 136,689,290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0人，代表股份数量20,383,31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718％。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169人，代表股份数量472,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8%。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53,700

353,700

比例

99.9243%

74.8413%

反对

股数

104,900

104,900

比例

0.0668%

22.1964%

弃权

股数

14,000

14,000

比例

0.0089%

2.9623%

表决结果：通过。
1.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38,700

338,700

比例

99.9148%

71.6674%

反对

股数

119,900

119,900

比例

0.0763%

25.3703%

弃权

股数

14,000

14,000

比例

0.0089%

2.9623%

表决结果：通过。
1.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38,600

338,600

比例

99.9147%

71.6462%

反对

股数

119,900

119,900

比例

0.0763%

25.3703%

弃权

股数

14,100

14,100

比例

0.0090%

2.9835%

表决结果：通过。
1.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53,800

353,800

比例

99.9244%

74.8625%

反对

股数

104,700

104,700

比例

0.0667%

22.1540%

弃权

股数

14,100

14,100

比例

0.0090%

2.9835%

表决结果：通过。
1.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30,100

330,100

比例

99.9093%

69.8477%

反对

股数

128,400

128,400

比例

0.0817%

27.1689%

弃权

股数

14,100

14,100

比例

0.0090%

2.9835%

表决结果：通过。
1.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43,400

343,400

比例

99.9177%

72.6619%

反对

股数

115,100

115,100

比例

0.0733%

24.3546%

弃权

股数

14,100

14,100

比例

0.0090%

2.9835%

表决结果：通过。
1.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15,400

315,400

比例

99.8999%

66.7372%

反对

股数

143,100

143,100

比例

0.0911%

30.2793%

弃权

股数

14,100

14,100

比例

0.0090%

2.983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56,942,900

342,900

比例

99.9174%

72.5561%

反对

股数

119,600

119,600

比例

0.0761%

25.3068%

弃权

股数

10,100

10,100

比例

0.0064%

2.137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20,263,510

352,800

比例

99.4123%

74.6509%

反对

股数

109,700

109,700

比例

0.5382%

23.2120%

弃权

股数

10,100

10,100

比例

0.0496%

2.137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芮典、何佳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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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
表决，同意选举孙卫国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其他董事共同组成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实，孙卫国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
事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孙卫国先生简历
孙卫国先生，1972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曾任东莞誉铭新精密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铭锋达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莞华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25年7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卫国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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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暨被动形成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关联关系
公司于 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张志建先生被公司聘任为副总经理，为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张志建先生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力阳”）5.68%的股东，本次聘任张志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导致公司与张志建先
生对宏力阳的共同投资事项被动形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公司于 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被动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
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二、关联方介绍
姓名：张志建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22***********1X
经查询，张志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1、公司名称：浙江宏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47381614X
3、成立时间：2003年4月16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府前路7号

5、法定代表人：孙张波
6、注册资本：8648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

业除外）；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河道疏浚施工专业作业；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护作业；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电气
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设工程设计；建设
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公路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交通设施维修；工程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保护
监测；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农村生活垃
圾经营性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建筑物清洁服
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隧道施工专用机械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
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船舶租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物业管理；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建

孙张波

合计

持股比例

90.9050%

5.6840%

3.4110%

100%

9、关联关系：宏力阳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查询，宏力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公司及张志建先生早于宏力阳成立时就已实缴注册资本，本次关联交易仅为公

司聘任张志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导致公司与张志建先生对宏力阳的共同投资事
项被动形成关联交易。

五、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中 6.3.6 条规定，公司于

2025 年12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被动形成关
联交易的公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被动形成，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被动形成关联交易的
公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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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2日以传真、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
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沈海标先生主持，会议经投票表决形成如下
决议：

一、会议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志建先生（简历附后）为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二、会议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被动形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
暨被动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董事会对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公司副董事长张晨旺先生
将不再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公司非独立董事孙旱雨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本次调整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徐群女士（主任委员、独
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钱荣麓先生（独立董事）、孙旱雨先生组成。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副总经理简历
张志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曾任浙江围海二分公司、上海分公司、物资公司经理助
理、副经理、党支部书记；浙江围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委员；浙江宏
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山东宏旭建设有限公司董
事长；浙江宏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宁波瑞津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浙江宏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共浙江
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张志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 28-1邮政综合楼 6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0

104,447,133

18.66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谢建龙先生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曾庆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胜金、何玮，财务总监王永

贵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祺曜互娱业绩补偿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350,133

比例（%）

98.9497

反对

票数

836,600

比例（%）

0.8010

弃权

票数

260,400

比例（%）

0.24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祺曜互娱业绩
补偿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283,096

比例（%）

85.1357

反对

票数

836,600

比例（%）

11.3359

弃权

票数

260,400

比例（%）

3.52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玲、王颖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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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公司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

4,208,403,989

87.04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柏先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出席现场会议的有董事长傅柏先，副董事长王

昊，董事卢瑜、隋荣昌，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有副董事长杨少军，董事杨建国、梁占
海，独立董事王晖、姜永海、唐贵瑶、潘林。

2、董事会秘书隋荣昌出席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相关部门
负责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所持粤高速A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6,127,930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482,800

比例（%）

0.0605

弃权

票数

166,400

比例（%）

0.021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

与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96,876,492

比例（%）

99.7260

反对

票数

11,063,371

比例（%）

0.2628

弃权

票数

464,126

比例（%）

0.01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所
持粤高速A股份的议案

关于制定《山东高速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
与 薪 酬 管 理 办 法（试
行）》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514,423

1,636,126

比例（%）

95.0682

12.4291

反对

票数

482,800

11,063,371

比例（%）

3.6676

84.0450

弃权

票数

166,400

464,126

比例（%）

1.2642

3.52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两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即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同意即可通

过。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汇总表决结果，两项议案均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2、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陈瑜、田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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